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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海富通聚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1297 号《关于准予海富通聚

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注册募集。基金管理人为海富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托管人”）。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海

富通聚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或“《基金

合同》”）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正式生效。截至 2020 年 3 月 25 日，本基金已经

连续 60 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鉴于本基金出现了基金合同终止事由，为维护

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

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本基金基金合同并依法履行基金财产清

算程序。基金管理人已就该事项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

站刊登了《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海富通聚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定为 2020 年 3 月 27

日，并于 2020 年 3 月 28 日进入清算程序。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于 2020年 3月 27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

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

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名称 海富通聚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海富通聚丰纯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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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主代码 00647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11月30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2020年3月

27日)基金份额总额 
277,336.22份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追求基金资产长期稳定

增值，力争实现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对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

金资产的 80%。在此约束下，本基金通过对宏观经

济趋势、金融货币政策、供求因素、估值因素、市

场行为因素等进行评估分析，对固定收益类资产和

货币资产等的预期收益进行动态跟踪，从而决定其

配置比例。本基金的投资策略包括资产配置策略、

债券类属资产配置、债券投资组合策略、中小企业

私募债券投资策略、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全债指数收益率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

币市场基金，但低于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1297 号《关于准予海富通聚丰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注册募集，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为海富通聚丰纯债(基金代码：006472)。《海富通聚丰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正式生效，共募集 300,201,474.06 份

基金份额。截至 2020 年 3 月 27 日，本基金按基金合同正常运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已出现连续 60 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

值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此事项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

管人协商一致后，决定终止本基金基金合同。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 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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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清算期间为 2020 年 3 月 28 日至 2020 年 4 月 27 日。 

 

 

§4 财务报告 

4.1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海富通聚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20 年 03 月 27 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基金最后运作日 

2020年03月27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495,074.71 

结算备付金 248.46 

存出保证金 3,031.25 

交易性金融资产 37,087.50 

    其中：债券投资 37,087.50 

应收利息 1,081.17 

资产总计 536,523.0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基金最后运作日 

2020年03月27日 

负 债：  

应付赎回款 41,171.36 

应付管理人报酬 23.80 

应付托管费 7.90 

应付交易费用 1,899.15 

其他负债 204,346.81 

负债合计 247,449.02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277,336.22 

未分配利润 11,73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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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合计 289,074.0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36,523.09 

注：本基金最后运作日2020年03月27日，基金份额净值1.0423元，基金份额

总额277,336.22份。 

4.2 利润表  

会计主体：海富通聚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期间：2020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0 年 03 月 27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项目 

本期 

2020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0 年 03

月 27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一、收入 1,027.83 

利息收入 1,107.98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802.67 

债券利息收入 305.31 

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36.20 

其中：债券投资收益 -36.2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83.60 

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列) 39.65 

减：二、费用 263.98 

管理人报酬 54.59 

托管费 18.23 

交易费用 1.16 

利息支出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其他费用 190.0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763.85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763.85 

注：本财务报告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注册

会计师薛竞、沈兆杰签字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20)第 2117 号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基金财产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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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自 2020 年 03 月 28 日起进入清算程序，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

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本次具体清

算情况如下： 

 

5.1 资产处置情况 

5.1.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金额 248.46 元，为存放于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上交所最低结算备付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每

月初第 2 个工作日对最低结算备付金进行调整，本基金已于 2020 年 4 月 2 日全

部收回结算备付金 248.46 元。 

5.1.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金额 3,031.25 元，为存放于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交易所结算保证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每月

初第 2 个工作日对存出保证金进行调整，本基金已于 2020 年 4 月 2 日全部收回

存出保证金 3,031.25 元。 

5.1.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持有以下债券：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期末成本总额 期末估值总额 

018061 进出 1911 170 17,059.50 17,059.50 

108602 国开 1704 200 20,110.00 20,028.00 

合计  370 37,169.50 37,087.50 

截至 2020 年 4 月 27 日（本次清算期结束日），上述债券已全部卖出，卖出

总金额 38,050.95 元，其中包含应收利息 969.48 元，卖出净价金额 37,081.90 元，

交易费用 0.43 元。 

5.1.4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为 1,081.17 元。其中应收活期银行存款利

息为 120.31 元，应收备付金利息为 0.07 元，应收保证金利息金额为 0.98 元，应

收债券利息 959.81 元。应收债券利息已于卖出债券时收回，应收活期银行存款

利息、应收备付金利息和应收保证金利息预计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结息时收回。 

  

5.2 负债清偿情况 

5.2.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 41,171.36 元，已于 2020 年 03 月 30 日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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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 23.80 元，已于 2020 年 04 月 02 日

支付。 

5.2.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 7.90 元，已于 2020 年 04 月 02 日支付。 

5.2.4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交易费用为 1,899.15 元，已于 2020 年 04 月 20

日支付。 

5.2.5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 204,346.81 元，其中包括： 

5.2.5.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费 30.93 元，已于 2020 年 03 月 30 日支

付。 

5.2.5.2 本基金应归还公司垫资款 18,315.88 元，将根据实际发生费用支付情

况进行处置。 

5.2.5.3 应付截止 2019 年末审计费 66,000.00 元，将在收到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费发票后支付。 

5.2.5.4 应付截止 2019 年末信息披露费 120,000.00 元，将在收到报社发票后

支付。 

 

5.3 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项目 自2020年03月28日至2020年

04月27日（本次清算期截止

日）止 

一、清算收益  

1、利息收入（注 1） 
563.07 

2、债券变现损益（注 2） 
-5.60 

3、其他收入 
149.65 

清算收入小计 
707.12 

二、清算费用 
 

1、交易费用（注 4） 
0.43 

2、银行汇划手续费 
35.00 

清算费用小计 
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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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算净收益 
671.69 

注： 

（1）利息收入金额 563.07 元，系以当前适用的利率计提的自 2020 年 3 月

28 日至 2020 年 4 月 27 日止清算期间的银行存款利息、结算备付金利息、存出

保证金利息以及持有债券的利息收入。 

（2）债券变现损益为本次清算期间债券资产卖出金额扣除截止变现日应收

债券利息后，与最后运作日估值金额的差额。 

（3）其他收入为赎回费收入。 

（4）交易费用为本次清算期间债券资产变现所产生的交易费用。 

 

5.4 清算费用 

根据本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相关约定，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

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属于清算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

金财产中支付。 

本基金清算期间发生的交易费用、银行汇划手续费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5.5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情况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20年03月27日基金净资产 289,074.07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671.69 

加：清算期间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净值影响（注） -20,941.06 

二、2020年04月27日基金剩余资产净值 268,804.70 

注：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 2020 年 03 月 27 日， 最后运作日交易申请的确认

日为 2020 年 03 月 30 日。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 2020 年 04 月 27 日，本基金剩余财产 268,804.70 元。

自本次清算期结束日次日(2020 年 04 月 28 日)至托管账户销户之日的银行存款产

生的利息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基金管理人将在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履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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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算备案的程序后，先将本基金托管账户内现金资产支付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待托管账户销户后，再将本基金剩余财产全部分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本基金所有剩余财产将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5.6 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将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一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清算报告公告后，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及时进行

分配。待基金托管账户销户后，基金管理人将对剩余资产进行最终分配，届时将

不再另行公告。 

 

§6  备查文件 

 

6.1 备查文件目录 

1、海富通聚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0 年 3 月 27 日（基金最后运作

日）资产负债表及审计报告 

2、《海富通聚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6.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6.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海富通聚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